
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

一項所定中華民國境內之

存款，其非屬新臺幣者，於

計算存款保險費基數時，以

計算基準日要保機構結帳

匯率折算為新臺幣後計算

之；於存保公司履行保險責

任時，以停業要保機構最後

營業日之結帳匯率折算為

新臺幣後計算之。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二款所稱各級政府機

關之存款，指要保機構代理

之各級公庫存款。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四款所定銀行、辦理郵

政儲金匯兌業務之郵政機

構、信用合作社、設置信用

部之農會、漁會及全國農業

金庫之存款，不包括該等機

構將其辦理信託業務所取

得之資金，存放於本機構或

其他要保機構作為存款者。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稱各級政府

機關之存款，指要保機構

代理之各級公庫存款。 

 

一、本條例第十二條於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

正後，擴大存款保險保

障範圍為我國境內存

款，亦即不以新臺幣存

款為限，則要保機構計

算保險費基數及存保公

司履行保險責任計算每

一存款人之存款金額

時，均涉及非新臺幣存

款如何折算為新臺幣，

有定明折算匯率基準之

必要。由於要保機構係

以結帳匯率供內部作業

及對外財務報表計算非

新臺幣資產負債之基

準，具有市場性及明確

性，俾昭公信，且現行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辦理賠付作業程序

第四點第四項對於以外

幣計價之債權債務，亦

係以結帳匯率折算為新

臺幣後計算之，爰參考

其作法，增訂第一項。 

二、現行第一項移列為第二

項，並配合本條例第十

二條第二項第三款款次

變更，修正所援引之款

次。 

三、增訂第三項，理由如下： 

（一）鑑於本條例第十二條

第二項第四款之立法

意旨，在於存款人如



為銀行業，因係專業

機構，就其他要保機

構之財務業務是否健

全、風險高低，應較

一般存款人具判斷

力，更能確保自身之

權益，故定明其存款

非屬存款保險保障之

項目，俾維持市場紀

律，促進金融業務健

全發展。原則上，無

論其存款來源係銀行

業本身資金或辦理存

款或非存款業務所取

得之資金，亦無論其

存放處所為本機構或

其他要保機構，其存

款均不受存款保險保

障。 

（二）惟就信託業務而言，

銀行業擔任受託人所

取得之資金，得存放

於其他銀行業，亦得

存放於自己銀行業務

部門作為存款，無論

何者，受託人本於信

託本旨有管理處分

權，而受益人則享有

信託財產之利益，與

銀行業自有財產之情

形不同。再者，信託

財產有其獨立性，銀

行業擔任受託人將所

取得之資金轉存為存

款時，銀行業本於存

款利益而取得之收

益，依信託法第九條

規定，仍屬信託財



產，該存款如能獲得

存款保險保障，所獲

賠付金額即屬於信託

財產，由受益人享

有，非屬該銀行業全

體債權人得主張分配

享有之責任財產，故

有存款保險保障之實

益。 

（三）至銀行業將信託業務

以外業務（例如保

管、代收業務）所取

得之資金轉為存款

時，並無上述信託財

產之性質，仍屬該銀

行業全體債權人得主

張分配享有之責任財

產，故無存款保險保

障之實益，爰就信託

業務與其他業務作不

同處理。 

第五條之一  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一項所稱每一存款人

，指以下列各款名義持有

或開立存款者： 

一、 自然人。 

二、 法人。 

三、 獨資商號。 

四、 合夥商號。 

五、 被繼承人。 

六、 破產或清算財團。 

七、 非法人之團體或組織

。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定明本條例第十

三條第一項所稱每一存

款人之內涵，理由如下

： 

（一）實務上存款戶型態頗

多，除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自然人、法人應予以

單獨歸戶外，鑑於獨資

、合夥既從事一定之業

務，於具有可辨識之商

號時，其存款亦有單獨



八、 各級政府機關或其附

屬機構。 

九、 信託財產。 

十、 要保機構所發行每張

電子票證之持卡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及第十款規定之每一存款

人，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

，應合併歸戶；存款人分支

機構之存款，應與其總機構

之存款合併歸戶。 

第一項第九款情形，應

按每一存款帳戶分別歸戶

。但屬於同一信託財產在同

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

歸戶。 

 

 

歸戶之必要，爰於第三

款及第四款定明。 

（二）鑑於存款人死亡者，

本條例第四十五條第

三款雖規定其賠付金

額應暫予保留，惟其存

款究應單獨歸戶或與

繼承人之存款合併歸

戶，並無明文，且遺產

有限定繼承、無人繼承

等情形時，如何歸戶亦

欠明確，爰設第五款規

定，以「被繼承人」單

獨歸戶。 

（三）本條例第四十五條第

三款雖規定存款人受

破產宣告後，其賠付金

額應暫予保留，惟破產

財團之存款是否與破

產人合併歸戶，並無明

文，考量破產人對破產

財團之財產依法已喪

失管理處分權，且破產

財團之財產將變賣以

清償債權人，破產人已

無權能可言；再者，破

產財團運作上之獨立

性，不下於獨資、合夥

、非法人之團體或組織

及信託財產，應使其存

款單獨歸戶。至於清算

財團，依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規定，情形亦同

，爰為第六款規定。 

（四）鑑於存款人如非法人

，惟係實際從事社會活

動之團體或組織，例如

未辦理法人登記之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大

學社團、同鄉會等，依

存款保險之宗旨，有單

獨歸戶以保障其存款

之必要，爰為第七款規

定。 

（五）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各級政府機

關存款中屬要保機構

代理之各級公庫存款

部分，非屬存款保險之

標的，至於非屬公庫存

款性質之存款，仍受存

款保險保障，爰設第八

款規定，俾其存款單獨

歸戶。至於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

六條第一項或其他法

規設立之附屬機構，亦

有存款是否受存款保

險保障及是否單獨歸

戶之問題，為免疑義，

併予定明。 

（六）第九款係由現行條文

第十五條移列，並酌修

其文字。 

（七）第十款： 

1、鑑於電子票證發行 管

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

定，銀行發行電子票證

所預先收取之款項，應

依銀行法提列準備金

，且為存款保險條例所

稱之存款保險標的；又

依該條例第二十九條

及銀行發行現金儲值

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二條及第七條規定，得



發行電子票證之銀行

，均屬要保機構。如該

等要保機構經核准發

行電子票證者，則該電

子票證之持卡人，即為

賠付之對象。 

2、另因電子票證之價值

視儲存於電子票證之

金錢餘額而定，其價值

因儲值或消費而增減

，故發行金融機構就發

行電子票證預先收取

之款項，雖依規定為存

款保險標的，其受保障

金額多寡仍應依電子

票證儲值餘額而定，與

存款設有帳戶之情形

不同，爰基於電子票證

憑卡使用之特性，規定

要保機構所發行每張

電子票證之持卡人，其

存款應單獨歸戶，賠付

時則憑卡賠付。 

三、第二項定明同一存款人

之存款應合併歸戶之原

則，存款人於同一要保

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

，另存款人之分支機構

因未獨立成為存款人，

應與所屬存款人之存款

合併歸戶。 

四、第三項定明信託財產之

存款歸戶方式，與一般

存款作法有別，係考量

受託人就不同信託之信

託財產，分設不同存款

帳戶，分別管理存款時

，因屬不同信託，爰存



款保險應分別予以保障

；惟同一信託所開立之

數個存款帳戶，即應合

併歸戶。如受託人就不

同信託之信託財產，併

為開立存款帳戶，未分

別管理存款時，因難以

區分為個別獨立之信託

財產之存款，則存款保

險僅能就每一存款帳戶

分別歸戶。 

第五條之二  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三項所稱員工退休金

存款專戶，指機關、事業

單位或團體為其員工於要

保機構開立之員工退休金

存款專戶或與退休金存款

性質相當之退職金、離職

金存款專戶。 

前項之員工退休金存

款專戶，包括要保機構於

本機構或其他要保機構為

其員工所開立之退休金存

款專戶。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條例第十三條第

三項保障個別員工退休

金存款之精神，在符合該

等存款專戶能明確載明

分戶明細且分戶繳納保

費前提下，與退休金存款

性質相當之退(離)職儲

金存款專戶等，均屬本條

例退休金存款專戶之適

用範圍，要保機構於本機

構或其他要保機構為其

員工開立退休金存款專

戶者，亦同，爰分別於第

一項及第二項定明。 

三、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及新

舊制勞退基金所開立之

存款專戶，係由政府委託

專業機構操作運用，與存

保制度係在保障小額存

款人之意旨未符，且該等

存款專戶已有法定保證

收益及虧損由國庫負擔

等保障措施，與員工退休

金存款專戶之性質有別

，僅受一戶最高保額之保

障，非屬員工退休金存款



專戶個別員工退休金存

款分別保障之範圍。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五條  本條例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所定存保公司對

每一存款人之賠付金額，於

受託人以信託財產開立並

載明為信託之存款帳戶，單

獨計算其賠付金額；獨資、

合夥或非法人團體組織之

存款帳戶，以該組織名義單

獨計算賠付金額。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內容已於修正條文

第五條之一規範，爰予

刪除。 

 

 


